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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申請前請自主檢查符合後提供1份，供審查參考（不須裝裝訂在書件內）。              

桃園市政府 

□甲級清除機構  

□乙級清除機構 

□丙級清除機構 

□許可證申請   

□許可證變更   審查表（一次告知單） 

 □許可證展延 

機構名稱  
受理案(文)號：○年○月○日局               

號 

機構地址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自主檢查) 

說明 

符合 不符 免附  

壹、文件完整性  

一、是否已繳納規費 □ □ □  

二、授權書1份（使用印鑑樣式與登記不同時） □ □ □  

貳、申請文件  

一、申請表 公告規定 

1使用申請表格式(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匯

出 CL序號申請文件)是否正確 
□ □ □ 

WCDS申請表 

2申請表內容 □ □ □  

(1)級別(比對數量、技術人員資格人數、廢棄物種類) □ □ □  

(2)機構名稱與地址(比對登記文件內資料) □ □ □  

(3)負責人基本資料（比對身分證） □ □ □  

(4)營業項目(廢棄物清除(理)業：J101030或

J101090) 
□ □ □ 

 

(5)貯存地點與設置計畫書相同 □ □ □ 未設置，免審 

(6)營運紀錄存放地點(除處理機構(或再利用)、貯存

場(轉運)站外皆應存放於公司設立地點) 
□ □ □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公告規定 

1原許可證影本(新申請案免付) □ □ □ 公告規定 

2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適用公司） □ □ □ （非必要文件） 

3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適用獨資行號） □ □ □ （非必要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 □ 公告規定 

四、清除或處理技術員文件 公告規定 

1申請表-合格專業技術人員相關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 □ □ WCDS申請表 

2合格證書影本 □ □ □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  

4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明細)影本 □ □ □ (以個人名義查詢) 

5任職證明文件正本（開立日期在3個月內） □ □ □  

6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正本（開立日期在3個月內，請

加蓋公司大小印鑑證明）。 
□ □ □ 

 

7技術員工作說明書。 □ □ □  

8專責人員更換時檢附在職證明或退保文件(離職證

明)。 
□ □ □ 

 

9法規常識宣導單 □ □ □ (相當義務) 

五、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 公告規定 

1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內容是否正確。 □ □ □ WCDS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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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甲級清除機構  

□乙級清除機構 

□丙級清除機構 

□許可證申請   

□許可證變更   審查表（一次告知單） 

 □許可證展延 

機構名稱  
受理案(文)號：○年○月○日局               

號 

機構地址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自主檢查) 

說明 

符合 不符 免附  

(1)清除車輛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申請時，車輛指

定檢驗日期於審查期間須為有效期限內）。 
□ □ □ 

 

(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明（申請時，車輛保險期間

於審查期間須為有效期限內）。 
□ □ □ 

 

(3)新領牌照登記書或各項異動登記書影本 □ □ □  

(4)常壓液態罐槽體檢附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 □ □  

(5)車輛是否未先違規異動過戶後再辦理許可變更？

查詢「行政院環保署-車籍查詢系統」後比對查核

變更申請日期。 

□ □ □ 

 

(6)GPS審驗文件是否通過或同時提出申請。 □ □ □ 公告規定 

(7)車身標示證明照片，並標註三個月內拍照日期

（正面、2側面及車尾）。 

一般許可標示： 

（新申請者，除許可證字號免標示外，其餘應標

示完整）車門兩側標示5*6公分公司名稱、許可證

字號、公司電話號碼、公害檢舉陳情電話（字樣

由左至右）。屬廂式及高斗之大貨車者，二側車身

加 標 示 公 司 名 稱 及 公 害 檢 舉 陳 情 電 話

【0800066666】(字體大小以15*15公分為原則）。 

有害特性標示： 

按清運種類特性圖示，明顯固定標示於車身2側及

車尾（建議邊長20*20公分以上）。 

□ □ □ 

公告規定 

(8)車輛、車牌遺失換補證明。 □ □ □  

(9)清運過程防止廢棄物飛散、濺落、溢漏、惡臭擴

散、爆炸措施說明或證明圖片。 
 

A防止廢棄物飛散、濺落：設置防塵網設施等 

防止廢棄物溢漏：車尾、車側設置截流溝、收

集污水桶設施等。 

防止廢棄物惡臭擴散：設置密封壓縮式車輛等 

防止爆炸措施：設置消防設備(如：滅火器等)  

以上證明圖片或說明 

□ □ □ 

 

B清除「動物屍體」（D-0103）是否為密封式

車輛，「生活垃圾」、「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

性垃圾」（D-1801）是否為密封或高斗之車

輛？  

□ □ □ 

 

C清除「水肥或糞尿等廢棄物」（D-0104）之

車輛是否為水肥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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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甲級清除機構  

□乙級清除機構 

□丙級清除機構 

□許可證申請   

□許可證變更   審查表（一次告知單） 

 □許可證展延 

機構名稱  
受理案(文)號：○年○月○日局               

號 

機構地址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自主檢查) 

說明 

符合 不符 免附  

D清運生物醫療廢棄物(C-05)加附冷藏設施證

明圖片（須顯示有溫度）。 
□ □ □ 

 

E列表說明隨車清除工具清冊（應包含項目名

稱、數量及說明） 
□ □ □ 

 

(10)線上查驗（新申請案及新增車輛須每輛車查驗，

展延申請案採抽驗方式）。 
□ □ □ 

書面審查通過後再通

知。 

 

 

(11)事業設置地點說明(查核時若無人在場或遭遇門

禁管制狀況說明)。 
□ □ □ 

 

六、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及緊急應變處理器材(限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 公告規定 

A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應附緊急應變處理器材，

應包含項目名稱、數量及說明(拍攝日期在3個

月內)。 

□ □ □ 

WCDS申請表 

B緊急應變方法說明書應包含以廢棄物種類、有

害成分及有害特性、運輸容器等分別述明對人

體之危害、個人防護設備及救災時應注意事項

(如 A類、B類、C類廢棄物於意外發生時之應

對措施)(物質安全資料表免附，但請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84條規定隨車檢附，並置於工作

場所易取得之處)。 

□ □ □ 

 

C緊急應變處理方式說明規劃，包含應分別述明

廢棄物散落、洩漏、火災等狀況及緊急應變處

理方法(如：防止污染擴大、劃定污染範圍、隔

離污染源，避免二次污染之方法及回復原狀作

業說明、緊急連絡人、緊急聯絡電話) 

□ □ □ 

WCDS申請表 

D緊急應變及廢棄物判定宣導單 □ □ □  

E 車輛清冊內車輛台數與實際司機人數是否符合

(公司投保證明、司機駕照) 
□ □ □ 

 

七、清除車輛出車、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WCDS申請表 

1清除車輛出車說明。 □ □ □ WCDS申請表 

2設置貯存場及轉運作業說明(未設置，免審)。 □ □ □ 公告規定。 

(1)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

者，並應附土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書)。 
□ □ □ 

 

(2)土地為都市計畫區內另檢附使用分區證明文件 。 □ □ □  

(3)其他符合用地使用用途證明文件。 □ □ □  

(4)使用執照及建築圖說(建管單位戳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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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甲級清除機構  

□乙級清除機構 

□丙級清除機構 

□許可證申請   

□許可證變更   審查表（一次告知單） 

 □許可證展延 

機構名稱  
受理案(文)號：○年○月○日局               

號 

機構地址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自主檢查) 

說明 

符合 不符 免附  

(5)貯存場(或轉運站)設置計畫書。  

A土地清冊及類別 □ □ □  

B貯存或轉運設施(項目及設施設置情形) □ □ □  

C廢棄物貯存方法 □ □ □  

D截流排水設施及其他污染防治設施說明 □ □ □  

E場區配置圖 □ □ □  

(6)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 □ □ 

貯存場作為廢棄物輸出

使用，請檢附廢棄物輸

出貨品出口同意書影本

或說明預定輸出國家及

數量(應包含設施空間貯

存總重量)。 

八、依規定加入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明文件。 □ □ □ 公告規定展延檢附 

九、其他指定審查事項  

1附錄一～三是否填寫完整。 □ □ □  

2基本資料變更(負責人住址、公司負責人或地址等)後

是否在30日內提出許可證變更。 
□ □ □ 

公告規定 

3清除機構設置之清除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

應於15日內指定代理人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 □ □ 

公告規定 

4乙級清除機構應於90日內(甲級清除機構應於30日)另

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技術員另聘應於15日內報

請核發機關。 

□ □ □ 

公告規定 

5申請清除廢食用油(D-1705)需檢附「清除機構清除廢

食用油承諾事項」。 
□ □ □ 

環保署要求 

6許可期間內營運概況及違法事實改善情形製作圖表說

明於營運期間內每月清運情形統計及違法事實改善

情形說明) 

□ □ □ 

公告規定展延檢附 

 

 十、檢附自律切結聲明，此致對象為桃園市政府。 □ □ □ 公告規定 

 十一、檢附事業單位意向書(新申請案件及新增代碼) □ □ □ 清運量與申請量需合理 

十三、其他機關(單位)審查意見（設置有廢棄物貯存場或轉運站者）  

(一)○○機關(單位) □ □ □  

(二)○○機關(單位) □ □ □  

以下空白 

審查結果（審查機關填寫） 

□同意 □通知補件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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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本表提供申請者於申請前自主檢查及審查機關審查使用。 

2.審查項目僅供參考，審查機關得依申請內容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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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辦 清 除 機 構 許 可 法 規 常 識 宣 導 單 

 
法規 說明 罰鍰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 

同意設置文件及許可證

記載事項中，機構名

稱、地址、負責人姓

名、住址及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

更後三十日內，填具變

更申請表，連同有關證

明文件，辦理變更。 

6000 元~300 萬元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 

清除、處理機構應依本

法及其相關規定及審查

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辦

理。 

6000 元~300 萬元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 

1.清除、處理機構應依

本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告之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營運紀錄。 

2.清除機構應將前項相

關紀錄存放於核發機關

許可存放之地點。 

3.清除、處理機構從事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

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之第一項相關紀錄應自

行保存 5 年；有害事業

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

7 年。 

一般 6000 元~300 萬元 

 

有害 6 萬~1000 萬元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 

清除、處理機構應於設

備、機具、設施或處理

場（廠）明顯處標示機

構名稱、聯絡電話及許

可證字號。 

6000 元~300 萬元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5

條規定 

清除、處理機構設置之

清除、處理技術員未能

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

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指定代理人並於十

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

查。甲級處理機構應指

定取得同一等級以上合

格證書之處理技術員代

理。 

6000 元~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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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說明 罰鍰 

二、於九十日內另聘符

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

負責有害事業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務之甲級清

除、處理技術員，應於

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

員另聘時，該機構應於

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

備查。清除、處理技術

員亦得自行報請核發機

關備查。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7

條規定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有下列情事之一，核發

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許

可證： 

一、申請許可文件，或

申報文件明知為不實之

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

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

記載者。 

二、喪失從事業務能力

者。 

三、未依第六條、第七

條、第十六條至前條規

定辦理，經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四、未依審查通過之申

請文件內容及許可事項

辦理，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五、其他違反本辦法規

定，經主管機關認定情

節重大者。 

 

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

員管理辦法第 4 條 
專業技術人員應依類別

分別執行下列業務： 

一、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許可申請、申報

及紀錄書表文件： 

（一）確認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並簽章。 

（二）確認有關許可申

請文件並簽章。 

（三）確認定期監測報

告並簽章；監督或確認

設施機構委託檢測機構

6 萬元~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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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說明 罰鍰 

進行之事業廢棄物採樣

並簽章。 

（四）確認廢棄物清

除、處理契約書內容不

得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並

簽章。 

（五）確認廢棄物遞送

聯單及營運紀錄並簽

章。 

（六）確認書面或網路

申報資料。 

（七）配合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查

並確認簽章。 

二、廢棄物清理設備、

設施之操作及管理事

項： 

（一）依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核准或備查該設施機構

之內容，從事廢棄物清

除處理工作。 

（二）擬定並協調實施

廢棄物清除處理突發事

故之緊急應變措施。 

（三）管理、維護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施（備）

之正常操作，並作成保

養維護紀錄。 

（四）主動以書面向事

業報告違反本法之情形

及改善建議，並保留有

關書面資料。 

（五）配合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

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

及宣導事項。 
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授權訂定之

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

清運機具及其規定 

清運機具啟動時，如資

料有缺漏或不正確者，

事業應於次週星期五前 

以網路連線方式向審驗

機關報備其系統資料回

傳情形，如有第十點規 

定異常狀態，應依第十

一點規定辦理。清運機

具當週如無啟動，事業 

一般 6000 元~300 萬元 

 

有害 6 萬~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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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說明 罰鍰 

亦應於次週星期五前以

網路連線方式向審驗機

關報備。 

 

 

本機構已瞭解上述法規說明及罰鍰 

 

申請機構： 

 

 

被宣導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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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清除機構司機緊急應變能力及廢棄物判定能力宣

導單 

管制編號  事業名稱  

宣導時間     年   月    日   

宣導內容 結果 備註說明 

1. 是否清楚隨車清除工具之種類、數量(使用方式) □知道□不知道  

2. 司機對緊急應變說明書內容是否了解(是否有看過申

請之文件內容) 
□知道□不知道  

3. 是否清楚申請許可之廢棄物種類有哪些? □知道□不知道  

4. 是否清楚載運之廢棄物之物理性質(固態、泥狀、液

態)及會用何種包裝(太空包、桶子)；可衍生問有害

特性及主要有害成分 

□知道□不知道  

 

 

 

 

 

 

 

 

 

 

宣導機構:_______________             宣導司機:_____________ 

 


